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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10日

（2016）浙0683民初6177号
郭松锦：本院受理原告钱立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你立即归还借款3万元，并支付自

2015年10月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每天0.5%计算的违

约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三十日内。本案由代理审判员全周爽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周黎明、刘孝灵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

13日上午09时00分在嵊州市人民法院甘霖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6180号

王丽琴：本院受理原告钱尧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你立即归还借款2万元，并支付自起

诉之日起至全部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

日内。本案由代理审判员全周爽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周黎明、刘孝灵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3日上

午09时00分在嵊州市人民法院甘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终40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明聪，男、1979年9月12日出

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天河街道新河路83号。被上

诉人（原审原告）：温州会学瓦楞纸有限公司。住所地：温

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龙桥巷30号。法定代表人：周会

学，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孙卡兰、女、1978年12月

30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天河街道新河路83号。

上诉人姜明聪因与被上诉人温州会学瓦楞纸有限

公司、原审被告孙卡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龙

湾区人民法院（2015）温龙开商初字第451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

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5年12月24日委托

原审法院向上诉人姜明聪送达了《受理上诉通知书》，告

知其在接到该通知后7日内预缴上诉受理费3930元，逾

期不缴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姜明聪未在规定的期限

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亦未提出免交、缓交的司法救助

申请，不履行二审诉讼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154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20条规

定，裁定如下：本案按上诉人姜明聪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5）温龙开商初字第451号民

事判决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

审裁定。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866号

汤金辉、汤锡美、汤美娟、汤晶晶：本院受理原告戴王

平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

月13日14时30分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914号

李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夏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915号

陈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夏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763号

倪小春、吴余：本院受理原告徐镜冰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379号

潘胜魁、刘佳俊、戴乐门：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

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支行与被告潘胜

魁、刘佳俊、戴乐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

月2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16号

徐六旭、林杰、姜晔、徐蔡祥、季洪恩、朱琼丹：本院

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徐六旭、林杰、姜晔、徐蔡祥、季洪恩、朱琼丹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

2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073号

蒋成龙、张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与被告蒋成龙、张华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

2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380号

季海远、潘胜魁、潘百利：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

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支行与被告季海

远、潘胜魁、潘百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

月2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50号

叶建银、陈倩倩、管佳滨、吴曼莉：本院受理的原告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与被告叶建银、陈倩倩、管佳滨、吴曼莉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8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20号

黄忠杰、李忠达、叶晓春、朱瑶瑶：本院受理的原告浙

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忠杰、

李忠达、叶晓春、朱瑶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9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72号

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
和丹：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

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和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7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74号

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
和丹、郑彩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温州市腾和商贸有

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和丹、郑彩华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

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75号

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
吴和丹、胡云香、陈国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温

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和

丹、胡云香、陈国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

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73号

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
吴和丹、潘爱国、江强梅：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温

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和

丹、潘爱国、江强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

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76号

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
和丹、周赵、黄秀珠、曾爱平、潘爱国、江强梅：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

支行与被告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

周义、吴和丹、周赵、黄秀珠、曾爱平、潘爱国、江强梅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

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

年12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77号

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
吴和丹、周赵、黄秀珠、曾爱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

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与被

告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

和丹、周赵、黄秀珠、曾爱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

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78号

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
和丹、周赵、黄秀珠、曾爱平、郑彩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浙

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与

被告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

和丹、周赵、黄秀珠、曾爱平、郑彩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7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79号

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
和丹、周赵、黄秀珠、曾爱平、郑彩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浙

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与

被告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

和丹、周赵、黄秀珠、曾爱平、郑彩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7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80号

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周义、吴
和丹、周赵、黄秀珠、曾爱平、胡云香、陈国华：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

支行与被告温州市腾和商贸有限公司、郑海滨、郑连新、

周义、吴和丹、周赵、黄秀珠、曾爱平、胡云香、陈国华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

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

年12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1403号

李勇：上诉人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2016）浙

0304民初0140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1404号

李勇：上诉人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2016）浙

0304民初01404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1405号

李勇：上诉人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

（2016）浙0304民初01405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1408号

李勇：上诉人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

（2016）浙0304民初01408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1409号

李勇：上诉人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

（2016）浙0304民初01409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1410号

李勇：上诉人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2016）浙

0304民初01410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1414号

李勇：上诉人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

（2016）浙0304民初01414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1415号

李勇：上诉人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

（2016）浙0304民初01415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533号

温州市奥盈光学有限公司、姚香妹：本院受理原告刘

建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2533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990号

浙江三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赛纳集团有限公司、
周永光、周道永、周志梭：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三工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赛纳集团有限公司、周永光、周道永、周志梭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27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309号

榆树市兴海米业有限公司、蒋玉兴、赵明：本院受理

原告方全清诉被告榆树市兴海米业有限公司、蒋玉兴、赵

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27民初30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2811号

永康市银河工贸有限公司：原告浙江博大塑料有限

公司诉你方对外追收债券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281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3081号

周朝宣：本院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

清支行诉被告周朝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3081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乐清市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上海屹高耸物资有限公司2016年9月22号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屹高耸物资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上海屹高耸物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上海屹高耸物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上海屹高耸物资有限公司

2016 年10月10日

序号

1

合授信合同编号

《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合同编号：（沪）2013银人短贷字第174号】、《补充协议》
【补2013174】

借款合同编号

《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合同编号：（沪）2013银人短贷字第174号】、
《补充协议》【补2013174】

债务人

上海舜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人

林道金、何寿香、宋群章、何秋金、宋健、张裕中、叶秋云、上海舜日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上海金湖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何佛送、叶美铃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慈溪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权和相关担保合同及其他协议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权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责任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的全部
义务。

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债权行

慈溪农商行

慈溪农商行

慈溪农商行

慈溪农商行

慈溪农商行

慈溪农商行

慈溪农商行

慈溪农商行

慈溪农商行

慈溪农商行

慈溪农商行

债务情况

借款相关合同编号

8221120150039612、8221120150045673、8221120150045840、8221120150046008、8221120150046355、8221120150046568、8221120150046855、8221120150047075、8221120150047305、8221120150058687、8221120150058863、8221120150058976、8221120150059318、8221120150059626、8221120150059911、8221120140022620、8221120150048077、8221120150021753

8221120140040478、8221120150012105 、8221120150012221、8221120150012261、8221120150012344、8221120150012224、8221120150012383

8221120140017549

8221120150017634

8221120140052912、8221120150012896

8221120150015923 、8221120150027453、8221120150033054、8221120150033388、8221120150033014、8221120150032704

8221120140010264、8221120150020312、8221120150020321

8221120150005519、8221120150005355、8221120150005116、8221120150005174

8221120150031508、8221120150031511、8221120150031382、8221120150024595、8221120150010262

8221120150025594、8221120150043539

8221120140047041

合计

本金/万元

2044

1899

130

3400

800

950

960

3900

1275

590

170

16118

利息/万元

132.0023

147.1117

28.1493

396.8

97.9571

65.2838

73.0084

101.57

94.45

34.52

15.1368

1185.9894

转让债权借款合同编号等情况如下：


